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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三线”划定情境下如何科学测算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潜力及整治策略，是落实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及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的关键举措。文章基于人地关系协调理论，利用人口预测与潜力测度模型，对潜力

来源及整治流向进行分类界定：依据“三线”已有划定区域及整治导向，将整治策略分为生态发展、农地保障及

城乡统筹三种类型。其中，生态发展方向下的整治潜力相对较小，应着重推进生态用地整治增强区域生态功

能、保证区域生态优势；农地整治方向下的整治潜力较大、涉及范围较大，应着眼推进农用地复垦，保障区域农

业生产；城乡统筹方向下的整治潜力较小，应合理引导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空间布局结构，进而为区域用地集约

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

关键词：“三线”划定；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潜力；策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F30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 − 8505(2022)02 − 0090 − 09

doi：10.12189/j.issn.1672 − 8505.2022.02.010

The Potential Measurement and Model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Remediation in
the Context of Overall 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of "Three Lines"

—Based on the Unit Scale of Natural Village

LI Peng1    FAN Shu-ping1*    HE Qi1    ZHANG Fei-fei1    XIE Hua-jun2    ZHENG Hua-wei3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6, China；
2. Land Survey and Planning Institute, Anhui Province, Hefei, Anhui, 230051, China；

3. School of Public and Manage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5, China

Abstract: How  to  scientifically  calculate  the  remediation  potential  and  remediation  strategy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und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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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lines" demarcation context is the key measure to implement the control of land space use and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land re-

sources. This paper uses population prediction and potential measurement model to classify and define the potential source and regula-

tion flow direction on the basis of coordination theory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The results show that according to the defined areas

and regulation guidance of the "three lines", the regulation strategie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ecological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land security and urban-rural overall planning. Among them, the remediation potential under ecological development is relatively small,

and the focus should be to promote the remediation of ecological land, enhance regional ecological functions and ensure regional ecolo-

gical advantages. The regulation potential is large and involves a wide range under agricultural land regulation, the key is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land reclamation and ensure reg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remediation potential under urban-rural overall planning

is small, reasonable guidance should be the spatial layout structure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so as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regional land intensification.

Key words: "three lines" delimitation；rural residential land；remediation potential；strategy research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水平逐渐提高，人口、产业及土地等城镇化体系日臻完善。根据《中国

农村发展报告 2020年》，预计 2025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 65.5%，新增农村转移人口接近 1个亿。城

镇化高速推进过程中，可能导致既有的国土空间承载负荷加剧、供需结构紊乱及生产要素错配，权衡土

地资源在生态保护、农业生产及城乡发展等多重目标间的合理配置将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中之重。农

村居民点用地作为农村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区域， 在其长期演变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科学规范引导以及人

们的自发选择、随意乱建，导致现在农村居民点用地分布格局呈“散点”状、浪费了大量的土地资源 [1]。

面对生态保护、耕地安全和协调发展等多目标间的激烈冲突，如何协调各类用地关系已成为近年来各级

管理部门与诸多学者共同关注的热点及难点 [2]。当前，针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潜

力测度 [3 − 7]、整治分区 [8 − 10] 及模式探讨 [11][12] 等维度，总结已有研究成果，针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潜力测

度方法的选择，已在学界达成共识，整治分区及策略研讨等方面研究维度却各有侧重。

土地整治作为有效补充耕地、切实保障粮食安全、统一协调城乡发展的实践手段，伴随国家战略需

求变化，范围和内涵不断丰富、综合性不断加强 [13]。依托“三线”划定成果，基于“三线”划定情景测度农

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潜力、科学制定整治策略从而进一步提高区域“三线三区”的连通性将是区域发展战

略的系统呼应。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的花山村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5.22平方公里，与城镇开发边界的冲

突面积已达到 0.97平方公里，同时城镇开发边界内存在部分农业用地，不符合其划定要求。村域“三线”

在空间上存在交叉重叠现象，未能有效做到科学划定、统筹协调，为此本文选其作为典型研究地域，通过

实地调研及相关网站数据，以自然村为研究尺度对整治潜力进行测度分析，基于不同约束条件探究差异

化整治流向及策略导向，以期为“三线”划定下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潜力测度、整治流向界定方向及整治

方向判识研究提供理论支撑，进而为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中“三线”统筹划定及实用性村庄规划等编制

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一、理论框架

目前，乡村在社会中依旧占有重要地位，但衰败问题已成为世界性问题 [14]。重构是相对某个时间节

点乡村地域系统发生的正向质变，乡村空间重构则是城市化过程中必然结果，重构的目标体系涵盖产

业、居住和资源三方面 [15][16]。作为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实践工具，土地整治在保障粮

食安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优化和重构乡村空间不仅依靠工

程技术、政策机制的创新，更应多关注农村土地的整治问题 [17][18]。“三线”统筹协调是优化要素流量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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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实现国土空间统筹治理的技术支撑，针对三线优化调整中存在的问题，深入开展三线划定语义下农

村居民点用地整治研究既契合问题导向下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实践需求，又对目标导向下新型城镇化发

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新世纪人地关系演变是国土空间优化重组的核心要义

人地关系是指基于一定生产和社会背景下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的关系，新型城镇化战略背景下，伴

随土地与户籍相应制度转轨与规范，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之上的制度藩篱逐渐松动 [19][20]。尤其自 20世纪

末以来, 人地矛盾俨然已由局部的“散点状”扩展蔓延至全球的“连片状”，持续不断的全球变暖、粮食危

机、水污染、大气污染、沙漠化面积扩张等问题, 都是人地系统内部过程失控的集中表现，人地关系由此

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话题[21]。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多规合一”改革的重要成果，反映生态文明建设的

根本要求的同时集中体现了国土空间治理方式转变的现实需要，大量理论和实践问题亟须进行深入研讨[22]。

国土空间规划的物质基础和保障是协调和谐、多元有序的人地关系，必须将人地关系系统全要素作为一

个整体进行统筹规划和管理[23]。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已经进入新时期，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承载能

力与环境容量对资源需求和环境影响，终将成为空间规划导向下人地关系未来演变的重要导向[24]。 

(二)新时代“三线三区”研究是国土空间规划的关键环节

国土空间规划作为新时代产物，是结合地方实际、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绘制的宏伟蓝图，区域规

划工作中,“三区三线”概念开始得到频繁应用,并构成区域规划的重要内容 [25]。“三区”突出主导功能的

划分，涵盖生物物理过程、直接和间接生产以及精神、文化、休闲、美学的需求满足  [26]。“三线”侧重边界

刚性的管控，不仅要求在空间上形成三条控制保护红线，更要形成与之配套的管理机制 [27]。但实际工作

过程当中，由于“三线”分头划定，在划定标准、技术要求及管理规定等方面的统筹协调不足，经常出现空

间交叉、难以划定落地的情况，导致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不利于后续的管理和监控 [28]。土地资源的

多功能性是造成“矛盾冲突”的根本原因，相关规划部门的不同利益取向是“矛盾冲突”的直接原因 [29]。

新时代下土地利用发展目标与主导功能间所呈现出来的差异性，继而表现为“三线三区”划定准则与协

调法则上的不同，当土地利用与社会发展存在矛盾时，意味着关于“三线三区”的研究的深入开展势在必行。 

(三)新时期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是城乡统筹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

城乡交错区是快速城镇化的空间载体，是城乡生产、生活、生态用地矛盾尖锐、冲突频发的主要区域[30]，

诸多因素相互冲突中土地既有的用途及权属已逐步发生变化，新时期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工作亦被赋

予新的内涵及要求。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中国相继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土地整治活动，活动目的多

为补充耕地数量、提高质量、增强生态景观功能，对于整治范围全域性、整治要素统筹性、整治工程系统

性及整治功能主导性的针对性研究则相对较少[31]。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不仅涉及闲置、低效用地的二次

利用，更涉及多重行为主体间的关系重构，对于人地关系的再调试，确保农民在农村土地整治中的主体地

位和作用发挥是近年大力倡导的方向 [32]，从这一层面看，整治对象不仅包含各类土地资源更应包含农户

及各种行为主体。统筹区域全局，扎实推进乡村建设用地整治、农用地保护及生态环境修复，是新时期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的本质内涵，与国土空间规划中“三线”划定系统呼应已成为城乡建设用地资源合

理配置、土地资源空间布局优化调整的长远战略部署。 

二、研究区概况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概况

花山村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的施集镇，截止 2020年末，村域内原划定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5.22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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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里、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为 1.13 平方公里、城镇开发边界面积 3.91平方公里，分别占村域面积的

33.35%、7.19%、24.99%。村域内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 0.72平方公里，人均用地高达 893.17平方米，远超

规定上限。永久基本农田与城镇开发边界存在明显冲突，与农村居民点用地冲突规模为 0.03平方公里，

生态保护红线附近存在散点状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村域内多处存在划定不实情形，严重降低了生态空间

与生态空间的连通性，从而给“三线”统筹协调划定工作带来了极大阻碍。紧扣区域现状及主要矛盾，基

于“三线”划定视角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潜力及模式进行测度分析，可进一步盘活农村闲置建设用地

资源，为承接南京都市圈核心区产业转移及引导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合理用地保障 。 

(二)研究方法 

1. 潜力测算模型

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是按照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发展原则，对常年处于闲置状态且超标的农村居

民点用地通过“拆迁、归并”的方式以达到优化空间布局结构目的的活动，其潜力则为实现内部集约后所

节省出来的可转换为其他地类的土地量。现阶段，应用最为广泛的主要有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户均建

设用地标准法及土地闲置率法 3种测度方法。其中，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主要依据相关规划标准来测

算，能够较为真实反映整治潜力水平，潜力大小通常取决于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用地标准及人口数

量。研究区整治潜力采用人均建设用标准法测算，基于地方相关文件标准、常住人口数量，与农村居民

点用地总面积做差值。公式如下：

∆S = S 0−BNOW ×QT

∆S S 0 BNOW QT式中， 表示理论整治潜力； 表示农村居民点用地总面积； 表示现阶段常住人口数量； 表示地方

相关规划中所规定人均建设用地标准 115 m2 。 

2. 人口测算模型

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近年来村域内人口资源的单向流出性十分明显，常住人口在大规模流失后

必定催生出常年闲置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因此，在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潜力进行测度的同时必须考虑

人口数量的增长与衰减状况，通过人口预测模型对未来村域内的人口数量进行测度分析。公式如下：

Pn = P0(1+R)n±∆Q

Pn R n ∆Q式中： 表示研究区 2020年末常住人口量； 表示人口自然增长率； 表示预测年限； 表示人口机械变

动量。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首先，通过实地调研法前后多次对研究区内的 18个自然村进行实地走访，调取人口数据并进行分

析；其次，以滁州市 2020年第三次国土调查阶段性成果数据库为基础，提取农村宅基地图斑进行统计分

析；再次，基于获取到的历年常住人口数据通过人口预测模型对村域内未来 15年的常住人口数量进行预

测分析；最后，通过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测度每个自然村的理论整治潜力，基于“三线”管控导向下对每

个自然村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潜力流入、流出及整治模式进行分类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科学界定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整治流向、综合研判整治方向是推进农村公共空间治理、促进乡村振兴

战略实施的关键所在。以“三线”为依托测算潜力并对整治类型及方式进行界定，可以弥补现有村庄规

划中统筹性不足的问题，为协调村庄布局与整体开发、塑造高质量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提供技术

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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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治潜力来源测算

土地资源合理利用是乡村社会进步的直观反映，作为人类各项经济社会活动的载体，土地利用合理

与否影响乡村发展进程中的生产、生活、生态等各类问题，直接关乎着乡村振兴战略启动实施的用地需

求[33]。2020年花山村常住人口 811、户籍人口 2 520、人口流失率已高达 67.82%。作为整治潜力测度的决

定性因子，需考虑村域内常住人口变动量进而提高潜力测度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基于获取的常住人口数

据通过人口预测模型预测出 2035年村域内常住人口数量为 660人。

实地走访过程中也不难发现，大部分农村居民点用地建设分布极不合理、零星散落在村域四周且常

年无人居住，盘踞了大量土地资源、严重破坏了土地生态效益。近几年随着人口流失情形愈发严重，村

域内部分自然村人口流失率已超五成、更有甚至超过 70%，以人均建设用地 115 m2 的标准，现仅有油坊

组与面坊组 2个自然村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低于地方标准（如表 1），开展土地整治工作的必要性尤为迫

切，将人均建设用地面积超过 115 m2 及近一年内处于闲置状态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均作为整治潜力来源。 

(二)整治利用流向分析

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树立“精明增长、紧凑发展”理念，已成为十九大以来构筑科学有序国土

空间布局体系的重要政策工具。农村居民点用地作为现阶段广大农村地区除农用地之外的重要地类，结

表 1    研究区整治潜力汇总表

自然村名称 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公顷 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平方米 农村居民点用地理论整治潜力/公顷 主要整治流向

金郢组 1.703 8 362.52 1.703 8 耕地

老郢组 3.006 8 939.61 3.006 8 耕地

刘集组 4.498 8 1 323.18 4.498 8 耕地

面坊组 0.235 1 75.85 0.235 1 耕地

西张组 1.774 1 412.59 1.774 1 林地、草地、水域

方郢组 5.311 5 1 435.54 5.311 5 林地、草地、水域

大棚组 4.061 4 1 194.54 4.061 4 林地、草地、水域

中池组 6.229 0 1 448.60 6.229 0 耕地

石塘组 5.890 5 1 280.54 5.890 5 耕地

王洼组 1.983 0 341.90 1.983 0 耕地

大马组 9.113 0 1 687.60 9.113 0 耕地

小宋组 4.541 0 597.50 4.541 0 城镇建设用地

代洼组 13.394 3 1 810.04 9.557 7 耕地

转塘组 1.627 3 602.71 1.627 3 城镇建设用地

朱郢组 1.192 2 283.87 1.192 2 耕地

油坊组 0.033 4 7.26 0.033 4 耕地

郭塘组 1.942 8 626.72 1.942 8 耕地

石咀组 5.898 0 1 053.21 5.898 0 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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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不协调、布局不合理及利用不科学等问题并存，“三线”冲突矛盾仍客观存在，传统农村居民点用地整

治流向及模式已不再适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发展规划及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模式。本文选取“三线”统

筹协调难度较大的花山村为研究区域，基于自然村尺度将相关数据与空间图斑进行匹配，生成“三线”优

化调整前后空间分布图（如图 1）。

潜力分析作为开展土地整治工作的基础研究，是协调整治潜力与整治模式间的内涵关系、落实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的决策部署、建设可持续发展型社会的科学依据。通过对各个自然村的整治潜力及人均

用地面积进行测度，如表 1所示，现阶段刘集组、方郢组、大棚组等及中池组等 8个自然村人均用地均突

破 1 000 m2,仅有 2个自然村人均用地低于标准，由此可以说明村域内人口资源的流失是造成空心化现象

持续恶化的根本原因。整治流向异质性方面，鉴于西张组、大棚组及方郢组分布在生态保护红线附近，

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其连片性，因此应将此类自然村内腾退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复垦为生态用地，由此提高

村域生态系统的平衡性；金郢组、大马组等自然村位于原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内，破坏了正常的农业生产

及农作物的生长环境，因此应将此类自然村内所腾退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复垦为农用地，以此提高农作物

的种植连片性及空间连片度；小宋组、转塘组内腾退的农村居民点用地应转换为城镇建设用地，提高建

设用地集约水平的同时保证村域对于二、三产业发展的用地需求。

整治导向异质性方面，生态保护红线周边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导向应以恢复生态用途为目标，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周边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导向则应以耕地的“双量增加、三能提升”为目标，城镇开

发边界周边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导向则应以集约高效为目标。通过对村域内各自然村的农村居民点用

地整治流向及导向进行综合界定，优化调整后的空间分布结构（如图 1），城镇开发边界及村域农村居民

点用地总规模呈减少趋势、生态保护红线及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呈增加态势。在瞄定用地规模总量不降

低的前提下，村域空间上基本形成连片度较高的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及集约高效的农

村居民点用地分布格局。 

 

0 1 2 4

N

km

优化调整前

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类别 优化调整前 优化调整后
生态保护红线 112.610 8 公顷 124.523 8 公顷
永久基本农田 522.418 1 公顷 818.235 8 公顷
城镇开发边界 391.479 5 公顷 152.348 2 公顷

农村居民点用地 72.436 0 公顷 3.836 6 公顷

原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原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农村居民点用地

调整后生态保护红线

调整后永久基本农田

调整后城镇开发边界

农村居民点用地

优化调整后

图 1    “三线”优化调整前后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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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治发展方向分析

通过对研究区整治潜力进行测度：村域内除油坊组与面张组外其余各自然村人均建设用地均远超地

方用地标准，人口流失严重、土地粗放利用、集约水平不高是村域用地冲突的真实写照，同时村域空间上

永久基本农田与城镇开发边界冲突较为严重，从而限制了土地正常流转，给土地整治工作开展及“三线

三区”优化调整带来一定难度。因此，基于“三线”划定视角对 3类典型研究区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方向

及重点任务做了分类界定（如图 2所示）。 

1. 生态发展型

生态发展型共涉及西张组、大棚组及方郢组 3个自然村，从空间分布来看，生态保护红线分布较集中

的区域位于村域西南部地区，整治潜力为 11.147 1公顷。生态保护红线约束下，需遵循“在保护中复垦、

在复垦中保护”的原则，需在征得农户许可的基础上逐步落实生态移民工作，后续将人口集中到东北部代

洼组，减轻人口活动对生态造成的压力的同时又可以提高土地集约节约水平，经土地整治所逐步腾退的

农村居民点用地，应以增强生态功能为导向复垦为林地、草地及水域等生态用地，构建保护生态过程健

康与完整的关键性格局，以充分发挥生态系统服务的功能。 

2. 农地整治型

农地整治型共涉及金郢组、老郢组等 14个自然村，从空间分布来看，永久基本农田主要呈片状集中

在研究区中部大部分区域，整治潜力为 51.284 2公顷。依据出台的政策文件当城镇开发边界与生态保护

红线与永久基本农田存在冲突时两线应避让永久基本农田以保证区域生产功能不降低。村域内两线冲

突区域集中在西部片状区域，同时永久基本农田零星分布诸多农村居民点用地，绝大多数自然村均集中

于此，严重违背集中连片原则，因此优化调整后将冲突区域纳入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以此推进集中连片

整治，破解耕地碎片化问题，推动小田变大田。依据布局结构及自然条件对于集中连片及有条件的耕地

需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污染耕地休耕修复、降低超载农业空间利用强度。

  

 

N

图例
生态发展型
农地整治型
城乡统筹型

0 0.5 1 2
km

图 2    不同整治方向下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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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乡统筹型

城乡统筹型共涉及小宋组、转塘组 2个自然村，从空间分布来看，经过优化调整后农村居民点用地位

于村域东北侧的代洼组，转塘组、小宋组内农村居民点用地应整治为城镇建设用地，以保障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及项目落地对于建设用地规模的需求。预计 2035年村域内常住人口约为 660人，优化后代洼组

内农村居民点用地 3.836 6公顷，将人口进行集中后未来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为 58.13平方米可满足用地需

求，对空间布局进行优化调整后提高建设用地集约水平的同时又方便农户从事正常农业生产活动。通过

修建多层住宅、强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实现农户集中布局、农村居民点集中安置，避让永久基本农田与

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上提高用地效率从而达到优化城乡布局的目的。 

四、结论

中国虽自 20世纪 20年代末就已开展农村居民点整治工作，但至今未形成一套完善的研究体系，农

村地区土地管理机制仍需完善、土地利用结构仍需调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完成“三线”划定任务，

已成为落实国家战略部署、构筑“全域、全要素”空间管制新格局的技术响应。以“三线”为突破口，可以

统筹“三区”间协调关系，强化用途管制分区、提高空间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而着眼于农村居民

点用地整治工作的系统性、综合性及前瞻性，可以协调村域居民点空间分布结构与“三线”科学布局间的

耦合关系。

但由于大多数农村居民点用地在建设之初没有统筹各项基础设施的布局结构，以致形成了零散无序

的布局，给现阶段“三线”统筹划定协调工作增加了难度。因此，本研究选取 “三线”统筹协调难度较大

的典型村域，采用人口预测及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基于自然村尺度对其理论整治潜力进行了测度分析，

发现伴随时间的推移与人口的流失规模的加剧，其潜力值在空间上呈现“西低东高”的分布格局，并且由

西南往东北逐渐增大。在此基础上，结合村域内原划定的“三线”布局结构及土地利用结构，遵循“宜耕

则耕、宜林则林”的原则将腾退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按照不同整治流向导向提出生态发展型、农地整治型

及城乡统筹型 3类整治方向。其中，生态发展方向下的整治潜力相对较小，应着重推进生态用地整治增

强区域生态功能、保证区域生态优势；农地整治方向下的整治潜力较大、涉及范围较大，应着眼推进农用

地复垦，有序将位于永久基本农田连片度较大的零星状的农村居民点用地逐渐腾退，同时需衔接土地利

用规划中的农用地布局进而提高区域耕地空间连片性、保障区域农业生产；城乡统筹方向下的整治潜力

较小，主要通过“拆村并点”的方式合理引导农村居民点用地的空间布局结构，进而为区域用地集约目标

的实现奠定基础。

本文选取的典型案例可为空心村、空心房规模较大且“三线”协调难度较大的同类村域在制定农村

居民点用地整理策略以及综合界定整治流向及导向方面提供决策参考。但鉴于实地调研过程中部分数

据出现异常情况及数据空间属性方面的局限性，本文尚未建立更为准确的潜力修正系数对理论潜力进行

修正，这也是后续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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